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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教學發展中心為推動本校

跨領域實作教學，特訂定創創工坊專業領域小組實施細則

(以下簡稱本實施細則)。 

 專業領域小組組成： 

各領域小組由本校具備該領域專長之跨院教師 6人以上

組成。 

各領域小組應設置召集人 1人，由各領域小組成員推舉

之，任期 2年，得連任之。領域小組召集人需指定 1至

2名教師擔任該領域小組諮詢導師，提供學生專業領域

學習諮詢。 

每位教師以擔任 1領域小組召集人為限。 

 專業領域小組成立時應檢具申請表及小組籌備會議紀錄提出

申請，經創創工坊諮詢委員會會議審核通過者方可成立。 

 專業領域小組依所規劃之實作型微學程內容每學年開授總

整、核心、基礎課程及學習坊。 

 專業領域小組每學期至少須召開 1次會議，會議紀錄應於會

議結束後 2週內送創創工坊核備。 

 領域小組召集人權責如下： 

整合領域小組課程規劃、檢視領域小組運作及成員組成。 

統整及規劃領域小組教學設備需求。 

審核領域小組成員提出之開課申請。 

領域小組召集人每學期得申請每週基本授課時數核減 1

小時。 

 諮詢導師權責為提供修課學生在專業領域知識學習諮詢。每

學期給予補助課程業務費 6點，並按年度經費分配計算點數



折合率。 

 專業領域小組成員職責如下： 

訂定實作型微學程課程模組及教學目標、規劃課程關連

圖並執行該領域小組課程教學。 

每學年須至少於領域小組開設 1門課程。 

未滿足上述職責，須重新申請加入領域小組。 

 創創工坊得定期檢視領域小組狀況，需要時得提創創工坊諮

詢委員會中止小組運作。 

第十條  本實施細則得依實行現況調整，經本校創創工坊諮詢委員會

核定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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